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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常铝股份”）于近

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并经书面征询公司

控股股东齐鲁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财金”）后获悉，齐鲁财

金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所持上市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本次被司法冻结的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冻结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冻结 

起始日 

冻结 

到期日 

司法冻

结执行

人名称 

原因 

齐 鲁 财 金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是 25,974,026 股 8.41% 2.51% 否 
2025-03

-07 

2027-03

-06 

日照市东

港区人民

法院 

财产

保全 

注：上表股份冻结信息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

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填写。 

（二）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的情况 

截至目前，齐鲁财金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  

数量 

累计被标记  

数量 

合计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

司总股本

比例 

齐鲁财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308,801,569 股 29.90% 39,974,026 股 0 股 12.94% 3.87% 

注：上表股份冻结信息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



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填写。 

二、本次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原因 

经公司向控股股东齐鲁财金书面征询，并根据齐鲁财金的函复确认，本次齐

鲁财金所持公司 2.51%的股份（股份数：25,974,026 股）被司法冻结的主要原因

系：日照金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因与齐鲁财金下属子公司莱芜财金国贸有限公司

之间购销合同纠纷，而齐鲁财金为莱芜财金国贸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

日照金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

导致齐鲁财金持有的常铝股份部分股权被司法冻结。截至目前，该诉讼案件尚未

开庭审理。 

三、本次股份被司法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齐鲁财金所持公司 2.51%的股份（股份数：25,974,026 股）被司法

冻结系其自身与外部第三方之间的法律纠纷，与本公司无关，本事项不会对本公

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2、截至目前，齐鲁财金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数量为 39,974,02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87%，占齐鲁财金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12.94%。被冻

结的股权比例相对较低，公司董事会结合齐鲁财金所持公司股份截至目前的累计

被冻结情况、齐鲁财金的最新函复说明情况以及公司的股权结构情况，初步判断

该事项不会对齐鲁财金的控股股东地位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本公司治理结构良好，监督和制衡机制健全。齐鲁财金作为公司的控股

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公司控股股东目前正在与相关方积极沟通协商，积极处理本次股份冻结

及诉讼纠纷事项。公司将通过与控股股东间的联系，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

况，确保有关信息披露义务主体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